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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一、变动情况

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编制了《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于2026年1月14日取得批复（绍市环滨审〔2026〕04号），详见附

件 1。

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滨海新

区）孙端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从事轻质建材（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及板材）、

商品砼、建筑用辅助材料制造的企业。项目技改后形成年产30万立方米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及板材产品的生产能力。在排污许可申报阶段，发现实际与环评

存在一定的出入，具体见下。

1、项目建设性质、产品种类及其生产规模、建设地点变动情况

对照原环评审批，本项目变动后建设性质、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及其建设

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具体见表 1。

表 1 项目建设性质、产品种类及其生产规模、建设地点变化情况

项目 原环评审批情况 项目变动后 变化情况

建设性质 扩建 扩建 未发生改变

产品种类及

其生产规模

年产15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及15万立方米板材

生产线

年产15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及15万立方米板材生产

线

未发生改变

建设地点

绍兴市越城区（滨海新区）

孙端工业园区绍兴市德伊轻

质建材有限公司内

绍兴市越城区（滨海新区）孙

端工业园区绍兴市德伊轻质建

材有限公司内

未发生改变

2、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变化情况

对照原环评审批，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未发生变化。

3、项目原辅材料变化情况

对照原环评审批，项目原辅材料种类不变，消耗量保持不变。

4、项目总平面变化情况

对照原环评审批，本项目总平面布置未发生变化。

5、项目生产设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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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原环评审批，本项目生产设备不发生变化。

6、项目废气污染源强变化情况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种类和用量不变，故项目废气源强产生情况不变。根据

环评报告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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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环评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

工序/生产线
污染物

种类

污染物

产生
治理设施

污染物排放

有组织 无组织 合计

产生量
t/a

收集

效率
治理工艺

去除

效率
%

是否

为可

行技

术

废气

排放

量
m3/h

排气

筒编

号

排放

量 t/a

排放

速率
kg/h

排放

浓度
mg/m3

排放

量 t/a

排放

速率
kg/h

排放

量 t/a

原料堆放粉尘 粉尘 少量 /
洒水抑尘

、室内堆

场

/

是

/ / / / / 少量 / 少量

装卸粉尘 粉尘 2.524 / 洒水抑尘 70% / / / / / 0.757 / 0.757
运输扬尘 粉尘 9.453 / 洒水抑尘 70% / / / / / 2.836 / 2.836
投料粉尘 颗粒物 1.262 80% 布袋除尘 90% 3000 DA001 0.101 0.028 9.348 0.252 / 0.353
呼吸粉尘 颗粒物 8.65 100% 布袋除尘 99.4% 3200 DA002 0.052 0.029 9.010 / / 0.052
搅拌粉尘 颗粒物 44.82 95% 布袋除尘 99.4% 4500 DA003 0.255 0.035 7.885 2.241 0.311 2.496

底板清理粉尘 颗粒物 3 80% 布袋除尘 90% 3600 DA004 0.240 0.033 9.259 0.6 0.083 0.84
破碎粉尘 颗粒物 0.253 80% 布袋除尘 95% 2000 DA005 0.010 0.017 8.433 0.051 0.084 0.061
焊接烟尘 烟尘

少量

/ / /
/

/ /
少量 少量脱模废气 VOCs / / / / /

汽车尾气 CO等 / / / / /

锅炉尾气

烟尘 0.109
100% 低氮燃烧

/
是

/
DA006

0.109 0.024 5.000 / / 0.109

SO2 0.405 / / 0.405 0.090 18.561 / / 0.405
NOX 1.091 / / 1.091 0.242 50.000 / / 1.091

合计

粉尘 69.962 / / / / / 0.658 0.098 / 6.737 7.396
烟尘 0.109 / / / / / 0.109 0.024 / / 0.109

颗粒物 70.071 / / / / /
/

0.768 0.122 / 6.737 / 7.505
SO2 0.405 / / / / / 0.405 0.090 18.561 / / 0.405
NOX 1.091 / / 1.091 0.242 50.000 / /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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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变化情况

对照原环评审批，本项目部分废气环境保护措施发生变化，其他措施不发

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见表2。

表 2 厂区污染防治措施变化情况汇总表

内容

类型

排放口(
编号、名

称)/污染

源

环评环保措施 环评批复 实际环保措施 变化情况

大气

环境

堆放粉尘

室内堆场、洒水抑尘

，增加原料潮湿度且

堆放场地进行硬化处

理；

（二）落实

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落

实无组织废

气控制措施

，规范设置

排气筒和标

准化取样平

台。投料粉

尘、搅拌粉

尘和破碎粉

尘收集后采

用布袋除尘

器处理；呼

吸粉尘采用

仓顶布袋除

尘处理；底

板清理粉尘

收集后采用

脉冲布袋除

尘器处理；

锅炉废气采

用低氮燃烧

技术。各类

废气处理达

标后通过排

气筒高空排

放，排气筒

高度须符合

相关规定。

室内堆场、洒水抑尘，增

加原料潮湿度且堆放场地

进行硬化处理；

未发生变化

装卸粉尘

厂区地面进行水泥硬

化。装料作业之前需

对砂进行多次洒水或

喷淋措施

厂区地面进行水泥硬化。

装料作业之前需对砂进行

多次洒水或喷淋措施

未发生变化

车辆运输

扬尘

厂内道路路面及生产

作业区、物料堆放区

的地面应硬化处理；

安排专人对厂内道路

多次洒水降尘、保持

场地清洁，同时设置

沉淀池加强对车辆进

行清洗；砂运输车辆

采取封闭遮盖措施，

粉料运输采用密封罐

车运输

厂内道路路面及生产作业

区、物料堆放区的地面应

硬化处理；安排专人对厂

内道路多次洒水降尘、保

持场地清洁，同时设置沉

淀池加强对车辆进行清洗

；砂运输车辆采取封闭遮

盖措施，粉料运输采用密

封罐车运输

未发生变化

焊接烟尘 加强车间通风 暂未实施 /

投料粉尘

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一根15m高排气筒

DA001排放

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5m
高排气筒DA001排放

未发生变化

呼吸粉尘

仓顶布袋除尘后15m
高的排气筒（DA002

）高空排放

仓顶布袋除尘后车间无组

织排放
发生变化

搅拌粉尘

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高排气筒DA003
排放

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一根15m高排气

筒DA002排放

未发生变化

底板清理

粉尘

集气罩收集后经脉冲

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

后通过15m高排气筒

DA004排气筒排放

底板清理粉尘排放口直接

与风管连接收集经脉冲布

袋除尘器进行除尘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DA003排气

筒排放

发生变化

破碎粉尘

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一根15m高排气筒

DA005排放

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5m
高排气筒DA004排放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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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废气
产生量较小，加强车

间通风换气

产生量较小，加强车间通

风换气。
未发生变化

锅炉废气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废气经收集后通过不

低于30m高排气筒

DA006排放。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废气

经收集后通过17m高排气

筒DA005排放。

排气筒高度发生

变化

变动情况说明：

（1）呼吸粉尘

呼吸粉尘环评要求仓顶布袋除尘后15m高的排气筒（DA002）高空排放，实

际上呼吸粉尘经布袋除尘后车间无组织排放。根据原环评计算呼吸粉尘0.052t/a

由有组织变为无组织排放。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

[2020]688号）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

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

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无组织粉尘的增加

量为0.052/6.737=0.7719%＜10%，因此呼吸粉尘由有组织排放变为无组织排放

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2）底板清理粉尘

底板清理粉尘环评要求集气罩收集后经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DA004排气筒排放。实际上底板清理粉尘密闭收集，收集效率99%

以上。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

[2020]688号）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

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

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底板清理粉尘的有

组织的收集效率增加，相当于污染防治措施强化，因此，底板清理粉尘收集效

率的增加有利于污染物减排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3）锅炉排气筒高度

环评要求锅炉尾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废气经收集后通过不低于30m高排

气筒DA006排放。实际上锅炉尾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废气经收集后通过17m高

排气筒排放。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

函[2020]688号）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

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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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规范锅炉》排放口类型，锅炉废气排放口分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

单台出力10吨/小时(7兆瓦)及以上或者合计出力20吨/小时(14兆瓦)及以上锅炉排

污单位的所有烟囱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本项目燃气锅炉为6t/h，废气排放口为

一般排放排放口。因此其高度的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评价要素

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未发生

变化。

三、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1、项目变动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呼吸粉尘经布袋除尘后由有组织变为车间无组织排放，底板清理粉尘的有

组织的收集效率增加，锅炉废气的排气筒高度由30m变为17m，根据上文以上变

动，不新增污染物。

2、项目变动后各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说明

以上变动不影响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各环境要素的影响分析结论均

与环评审批情况一致，未发生变化。

3、项目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风险源变化情况说明

我公司不涉及危险物质和风险源的变化，原环评审批的风险防范措施均有

效。

4、其他要求

我公司目前已建立了相关环保手续档案，在取得排污许可证后，将尽快落

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期定期维护“三废处理设施”，确保废水、废

气稳定达标排放，各类固废落实处置途径。

四、结论

本项目发生非重大变动后，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未发生变化。

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

202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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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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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非重大变动情况说明专家函审意见

受委托，对《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非重大变动情况说明》进

行函审，经审阅分析报告和讨论，形成如下函审意见。

一、分析报告总体评价

《绍兴市德伊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呼吸粉尘布袋除

尘后由有组织变为车间无组织排放；底板清理粉尘收集方式有原来的集气罩收集变为设备排放

口直接与风管连接收集；锅炉排气筒高度相对原环评要求的高度有所降低；项目建设性质、产

品种类及其生产规模、建设地点未发生变化，生产设备数量、原辅材料消耗、生产工艺流程等

均未发生变化，项目调整后未新增污染物种类，全厂的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原环评未增

加，固废污染物产排量未发生变化。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判定

依据，明确项目建设的变动属于非重大变动。分析报告结论总体可信，经修改完善后可作为后

续环保管理的依据。

二、建议补充完善内容

1、结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更新，核实锅炉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2、项目建成后需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满足总量控

制要求。

专家组签名：

2026 年 4 月 12 日


